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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林业局关于加强实验用猴 

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

林护发〔2004〕124 号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林业（农林）厅（局）： 

猕猴、食蟹猴等猕猴属动物（以下简称实验猴）是医学研究不

可缺少的重要实验动物。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，随着国际实验猴

供求关系的转变和国内医学研究对实验猴需求量的加大，我国实验

猴驯养繁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，实验猴驯养繁育种群数量不断增长，

到目前已初具规模，保障了大量新药的安全测试与评价，取得了显

著的社会效益。由于各种原因，在实验猴保护、驯养繁殖、经营和

进出口等领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。为此，2003 年 9 月至 11

月委托中国猕猴养殖开发联合会组织专家对全国范围内的实验猴养

殖单位进行了摸底调查，结果显示，我国实验猴驯养繁殖业仍存在

着一些问题，具体表现为整体技术力量薄弱、经营模式单一、发展

后劲不足等。部分养殖单位养殖条件落后，实验猴品质没有保障，

特别是个别企业将以种源名义引进的野外来源的实验猴直接充当繁

殖的商品猴出口的情况时有发生，不仅影响了国际上对我国出口实

验猴品质的总体评价，还损害了我国保护野生动物的声誉和形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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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逐步推行实验猴年度限额管理、实行最低限价出口、严格界

定子二代实验猴的经营利用和实现养研一体化的经营管理模式，确

保实验猴养殖持续、稳定、健康发展，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强化猕猴野外种群及栖息地保护，严格限制从野外猎捕猕

猴用作种源，禁止以科学研究、种源名义从野外引进的猕猴直接充

当繁殖的商品猴出口或国内销售。对违反要求的养殖单位，要责令

其限期进行整改，整改达不到要求的，将停止其实验猴出口。各地

要严格按照《关于适应形势需要做好严禁违法猎捕和经营陆生野生

动物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根据猕猴野外资源及保护状况，切实加强

猕猴野外种群和栖息地保护管理，严格限制从野外猎捕猕猴用作繁

育种源。因科学研究、种源调剂等特殊情况需要从野外猎捕猕猴的，

也要根据资源情况从严控制，经专家论证对野外资源不构成威胁,且

引进养殖条件符合要求，方可发放猕猴特许猎捕证。  

    二、全面开展实验猴养殖单位的清理整顿。为保证实验猴养殖

规范健康发展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，近期要

组织力量对本行政区域内实验猴养殖单位进行清理整顿。一是对存

在涉嫌走私、非法收购、违法贩卖、变相倒卖实验猴行为的养殖单

位，一经查实，依法予以停业整顿。二是对技术力量薄弱，养殖条

件差，不能满足育种条件，繁殖、成活率没有保障，谱系不全、档

案记录不完善、管理制度不健全等经营管理不够规范的养殖单位，

要求限期进行整改。三是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野生动物救护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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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实验猴养殖单位，在体制上要与驯养繁殖、经营实验猴的活动脱

钩。四是实行严格的实验猴标记管理，逐步推行统一标记制度。清

理整顿活动于今年 10 月底前完成，并将清理整顿情况上报国家林业

局。  

    三、逐步推行实验猴年度限额管理和实行最低限价出口，确保

资源的可持续发展。一是自 2004 年起，对实验猴养殖单位销售实验

猴实行年度限额管理，将各养殖单位销售实验猴的数量，严格控制

在其年度繁殖成活能力以内。年度限额由国家林业局委托有关机构

组织专家论证通过后下达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林业行政主管部

门应在年度限额内审核上报各实验猴养殖单位的出口申请和审批国

内销售数量。二是实验猴的销售要优先满足国内医学等领域科学实

验对其的需要。国内各需要实验猴的单位，将需求数量逐级上报其

主管部门，汇总后直接向国家林业局提出，由国家林业局下达调剂

方案，由省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调剂方案具体审批。各养殖单

位在优先满足国内调剂需要后，限额的剩余部分可予以出口。三是

对实验猴的出口逐步推行最低限价管理，防止实验猴养殖单位恶性

竞争，造成实验猴资源的浪费。根据本次调查组调查评估意见，现

将 2004 年度有关实验猴养殖单位的销售限额（见附件）予以下达，

请遵照执行。  

    四、严格界定子二代实验猴的经营利用，逐步引导实验猴养殖

单位提高实验猴质量，增强国际竞争力。为保护实验猴资源，促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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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源增长，确保实验用猴品质，凡用于出口、销售的实验用猴，必

须是人为控制条件下繁殖的子二代及以后的个体。国家林业局适时

将委托有关机构对养殖单位的实验猴子二代繁殖情况及年度销售情

况进行核查。对引进野外猕猴繁殖基群（或起始种源）尚不满 6 年，

且不具备繁殖猕猴子二代能力的养殖单位，不得从事其猕猴的出口、

销售活动。实验猴种源调配管理，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。  

    五、逐步推行实验猴养研一体化进程，将实验猴养殖与医学试

验等科学研究利用有机地结合起来，使养殖单位逐步具备开展科学

试验的能力，并成为科研单位的实验基地，实现养殖与科研双方互

惠互利、优势互补，防止重复性建设，从而节约能耗，降低成本，

减少资源浪费，让有限的资源发挥出最大的效益。各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实验猴养殖单位的行业指

导和服务，督促其不断改善养殖条件和提高技术手段，定期组织检

查，强化规范管理。还要充分发挥中国猕猴养殖开发联合会等行业

中介组织的桥梁、纽带作用，指导其做好技术和市场信息服务，促

进行业协调和行业自律，并研究制定有效的行业管理措施。对规模

和发展潜力大、技术力量强、管理规范、设备完善的养殖单位，对

其种源、技术等方面要予以适当倾斜，更好地服务于医学研究。  

    以上通知，请遵照执行。  

    附件：2004 年度有关实验猴养殖单位销售限额表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四年七月十六日



 
 

附件： 

 

2004年度有关实验猴养殖单位销售限额表 

单位：只 

地区 单位 

销售限额 

备注 

猕猴 食蟹猴 

北京 

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中心 321 88  

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 337 6  

广东 

广东蓝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38 850  

广州从化华珍动物养殖场  998  

从化悦源动物养殖场  383  

高要市康达实验动物科技有限公司  629  

广西 

广西雄森灵长类实验动物养殖开发有限

公司 

871 2083  

玉林市洪峰实验动物驯养繁殖中心 44 810  

云南 

中国实验动物云南灵长类中心 338 1694  

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154 24  

 合计 2303 7565  

 

 


